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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什麼情況我該迴避？】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高 雄 監 獄 政 風 室 關 心 您  頁 3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高 雄 監 獄 政 風 室 關 心 您  頁 4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高 雄 監 獄 政 風 室 關 心 您  頁 5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高 雄 監 獄 政 風 室 關 心 您  頁 6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高 雄 監 獄 政 風 室 關 心 您  頁 7 

 

 

 



法 務 部 矯 正 署 高 雄 監 獄 政 風 室 關 心 您  頁 8 

 

公布六大電商販售應施檢驗

商品之檢驗字號抽查結果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於六大電商所

屬 10 個網購平台抽查電火鍋、電暖器、燙整髮棒等應施檢驗

商品 270 件，其中 135 件送請主管機關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

稱標準局)認定違規，已通知平台業者下架。行政院消保處已

請標準局協助平台業者建立應施檢驗商品上架把關機制，並

貫徹定期自主查核。 

    近期媒體報導許多網拍平台都能買到未經政府檢驗的不

合格電器產品，其商品安全性堪慮。為維護消費者權益，行

政院消保處於本(111)年 3 月分別在露天拍賣、PChome(商店

街、線上購物)、momo(購物網、摩天商城)、Yahoo(購物中

心、拍賣、超級商城)、蝦皮及東森購物等六大電商 10 個網

購平台，擇定電火鍋、電暖器、燙整髮棒等 3 種應施檢驗商

品品目，每個平台均抽查 27 件，查核該商品有無標示商品檢

驗字號。查核結果如下（詳如附表）： 

一、  違規件數從高至低: 

(一) 總排行前三名，依序為 Yahoo 拍賣(25 件)、

PChome 商店街(17 件)，露天拍賣(15 件)及 Yahoo

超級商城(15 件)並列第三。 

(二) 拍賣平台間排名，依序為 Yahoo 拍賣(25 件)、露

天拍賣(15 件)、蝦皮(13 件)。 

(三) 商店街或商城間排名，依序為 PChome 商店街(17

件)、Yahoo 超級商城(15 件)、momo 摩天商城(14

件)。 

(四) 電商自營購物中心間排名，依序為 Yahoo 購物中心

(13 件)、東森購物(9 件)、PChome 線上購物(8

件)、momo 購物網(6 件)。 

消保

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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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品目間排名，依序為電暖器(48 件)、燙整髮棒(44

件)、電火鍋(43 件)。 

二、  合格件數最高前三名依序為 momo 購物網(21 件)、

PChome 線上購物(19 件)、東森購物(18 件)。 

    行政院消保處呼籲網路賣家應落實經濟部 106 年 11 月

28 日經標字第 10604605690 號公告「以通訊交易方式訂立契

約應提供消費者之資訊」，如交易之商品屬經公告應依商品

檢驗法執行檢驗並應標示商品檢驗標識者，企業經營者有義

務揭示該等資訊。另行政院消保處表示，本次 Yahoo 旗下的

拍賣與購物中心違規排名均高居第一，超級商城則排名第

二，另抽查 Yahoo 拍賣的燙整髮棒之違規率更高達 100%，該

公司應加強自主查核並為消費者把關。 

    最後，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在電商平台上購買應施

檢驗商品時，務必選購網頁上有揭示其商品檢驗標識或提供

完成檢驗程序證明之資訊。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https://cpc.ey.gov.tw/Page/6C059838CA9744A8/0467d995-4026-4d2f-b68c-
bbedd026609b   

 

 

 

 

 

 

 

https://cpc.ey.gov.tw/Page/6C059838CA9744A8/0467d995-4026-4d2f-b68c-bbedd026609b
https://cpc.ey.gov.tw/Page/6C059838CA9744A8/0467d995-4026-4d2f-b68c-bbedd0266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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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不會幫你賺錢、請勿聽

信網友投資】 

 

     凡是在網路上看到的投資廣告或網友傳來的投資訊息，標榜

「保證獲利」、「沒有風險」、「穩賺不賠」都是詐騙，請勿輕易

受騙！ 

假投資詐騙手法： 

1、歹徒會利用 FB、IG、YT、Google及簡訊等管道投放假投資廣

告，或在交友軟體 App假交友，宣稱保證獲利、穩賺不賠且利潤豐

厚來吸引被害人。 

2、當被害者上鉤後，歹徒會介紹其他「客服、老師、助理」同夥

加 LINE 聯繫或加入 LINE投資群組，並提供假投資網站給被害人註

冊，此時 LINE群組內不斷有其他假學員獲利貼文。 

3、自稱「客服、老師、助理」的歹徒會提供 銀行帳號 給被害人入

金投資。 

4、初期帳面顯示獲利（歹徒於後臺控制），引誘您加碼投入大筆資

金，有時可出金微薄獲利，但出金款項其實是其他被害人匯款的，

可能會導致您銀行帳戶被警示。 

5、當被害人要提領獲利時，以各種理由拖延（需繳保證金、IP異

常等）或是直接凍結帳號、失去聯繫，就是「不出金」。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 

 https://165.npa.gov.tw/#/article/news/551  

反詐

宣導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line?__eep__=6&__cft__%5b0%5d=AZUzW8VT_DFPp9GDSevSn1fjRUcUIMVK_1f1HjlUYgXxYAmzz1rqBEc2P1gBacfOx0_y8MrFdULzLOhFRst8f6c2aTieMXG9P7E2FMyOKbb6jDrKXSawGaF4q82uigVMcRs&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9%8A%80%E8%A1%8C%E5%B8%B3%E8%99%9F?__eep__=6&__cft__%5b0%5d=AZUzW8VT_DFPp9GDSevSn1fjRUcUIMVK_1f1HjlUYgXxYAmzz1rqBEc2P1gBacfOx0_y8MrFdULzLOhFRst8f6c2aTieMXG9P7E2FMyOKbb6jDrKXSawGaF4q82uigVMcRs&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87%BA%E9%87%91%E6%AC%BE%E9%A0%85%E5%85%B6%E5%AF%A6%E6%98%AF%E5%85%B6%E4%BB%96%E8%A2%AB%E5%AE%B3%E4%BA%BA%E5%8C%AF%E6%AC%BE%E7%9A%84?__eep__=6&__cft__%5b0%5d=AZUzW8VT_DFPp9GDSevSn1fjRUcUIMVK_1f1HjlUYgXxYAmzz1rqBEc2P1gBacfOx0_y8MrFdULzLOhFRst8f6c2aTieMXG9P7E2FMyOKbb6jDrKXSawGaF4q82uigVMcRs&__tn__=*NK-R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4%B8%8D%E5%87%BA%E9%87%91?__eep__=6&__cft__%5b0%5d=AZUzW8VT_DFPp9GDSevSn1fjRUcUIMVK_1f1HjlUYgXxYAmzz1rqBEc2P1gBacfOx0_y8MrFdULzLOhFRst8f6c2aTieMXG9P7E2FMyOKbb6jDrKXSawGaF4q82uigVMcRs&__tn__=*NK-R
https://165.npa.gov.tw/#/article/news/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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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宣導案例—公務人員

違規備份資料洩漏秘密 
 

 

     

    張員係某機關公務人員，經常利用值日之便，在該機關內

使用單位個人電腦，整理職務上所持有之秘密文書，其間為求

便利，曾違反「電腦作業人員洩密違規懲處標準」規定，擅自

將未經核准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分別儲存於私人攜帶式

硬碟機資料庫中。日後因該電腦硬碟磁軌損壞當機，致前揭機

密資料存放於硬碟中，渠未依電腦維護規定清除記憶內容，交

付廠商維修，廠商因維修需要又將資料存於其硬碟機中保存，

經修復後，再將先前保存於其個人電腦中資料輸回使用，事後

卻忘記將其保存於個人電腦內之文書檔案刪除，嗣因案需要檢

調專案小組持搜索票搜索陳宅時，在其電腦中查獲機密資料，

本案廠商因不知情被判無罪，張員之行為已分別構成妨害軍機

治罪條例第二條第四項「過失洩漏職務上持有之軍機」罪及刑

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二項「公務員因過失洩漏國防以外之秘

密」罪，案經法院審理後，認為張員係一時疏失觸犯刑章，且

洩漏之資料均無具體事證足以證明有外洩他人情形，且審酌張

員犯罪後深表悔悟等情況，量處張員有期徒刑一年二月，並依

法緩刑二年。 

   本案顯示張員平日對資訊安全缺乏警覺性，使用電腦仍停留

在單純事務工具之心態，復因方便行事誤觸刑章，殊值所有公

務員警惕，切記不可洩漏職務上所知悉的機密，並要防範因電

腦運用疏忽而洩漏職務上所保管的機密文件。 

 

公務

機密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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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政府為強化國力並提高行政效率，積極推動電子化政

策，電腦已是公務機關處理公務的主體設備，因工作或電腦週

邊設備更新，需要外送專業公司維修，應注意流程管制監督系

統，並嚴密安全防護措施，方能防制洩密事件發生。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水利局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800469/post  

 

 

 

 

 

 

 

 

 

 

 

 

 

 

 

 

 

 

 

 

 

 

 

https://www.wrs.taichung.gov.tw/1800469/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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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日起適度放寬戴口罩等
防疫措施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19)日宣布，考量國內疫情趨緩，為

兼顧防疫、經濟及社會運作，維持國內防疫量能與有效控管風險，

經綜合評估疫情情勢，7月 19日起適度放寬戴口罩等防疫措施，其

中放寬「騎機車/腳踏車」及戶外從事工作者於空曠處工作得免戴口

罩，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一、放寬戴口罩規定，增加「騎機車/腳踏車」為例外情形，例外情

形時得免戴口罩，但外出時仍應全程佩戴口罩： 

(一)唱歌時，維持須戴口罩。 

(二)下列場合得免戴口罩，但應隨身攜帶或準備口罩，如本身有相

關症狀或與不特定對象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時，仍應戴口罩： 

1.室內外從事運動。 

2.室內外拍攝個人/團體照。 

3.自行開車、騎機車/腳踏車，車內均為同住家人，或無同車者時。 

4.直播、錄影、主持、報導、致詞、演講、講課等談話性質工作或

活動之正式拍攝或進行時。 

5.戶外從事工作者於空曠處工作。 

6.於山林(含森林遊樂區)、海濱活動。 

7.於溫/冷泉、烤箱、水療設施、三溫暖、蒸氣室、水域活動等易使

口罩潮濕之場合。 

(三)外出時有飲食需求，得免戴口罩。 

(四)於指揮中心或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或活動(例如：藝文表演/劇

組/電視主播等演出人員正式拍攝演出時、運動競賽之參賽選手及裁

判於比賽期間等)，如符合指揮中心或主管機關之相關防疫措施，得

安全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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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脫下口罩。 

 

二、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含交通運輸)：應嚴格遵守量體溫、加強

環境清消、員工健康管理、確診事件即時應變。 

 

三、賣場、超市、市場：依營業場所/公共場域防疫措施，不另要求

人流管制；開放試吃。 

 

四、高鐵、臺鐵、公路客運、船舶(固定餐飲區除外)、國內航班等

交通運輸：於運具內(車廂、船舶、航空器)開放飲食。 

 

五、餐飲場所：應嚴格落實量體溫、提供洗手設備及消毒用品；宴

席不得逐桌敬酒敬茶。違反上述措施者依法裁處並限期改善，未完

成改善者，不得提供內用服務。 

 

六、宗教場所、宗教集會活動：依內政部規定之防疫措施辦理。 

 

    指揮中心呼籲，防疫工作人人有責，請民眾自主落實防疫措

施，維持個人衛生好習慣，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出入

公共場域落實體溫量測等相關措施，下載並使用「臺灣社交距離

APP」，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共同維護國內社區安全，並籲請尚未

完全接種 COVID-19的民眾，儘速完成 COVID-19疫苗接種，保護自

身及親友健康。 

 
資料來源：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WvwxFUEGhG2rWmJyijZrA?typeid=9  

 

 

 

 

https://www.cdc.gov.tw/Bulletin/Detail/-WvwxFUEGhG2rWmJyijZrA?typei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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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辨各形各色的賄選花招 
 

 

 

 

 

1、現金財物：提供「走路工」、「茶水費」、「誤餐費」或其他名目之

現金、票據、禮券、提貨單或其他有價證券。 

2、物品：提供具有經濟價值之日常用品，如電鍋、熱水瓶、收音機

等。 

3、獎品：假借摸彩或有獎徵答名義，提供獎品。 

4、旅遊：提供免費或自付額與成本顯不相當之國內外觀光遊覽活動

提供國內遊覽車旅遊。 

5、招待：招待至舞廳、酒廊、歌廳或其他娛樂場所消費。 

6、餐券：販賣餐券，並期約於候選人當選後兌換餐券面額數倍之金

錢。 

7、餐飲：提供免費或自付額與成本顯不相當之餐飲或提供流水席

(辦桌)。 

8、就業：提供或介紹工作機會、或良好職位。 

9、免除：免除債務。 

10、彩券：贈送樂透、大樂透、刮刮樂等公益彩券。 

11、建設經費：假借核撥經費名義，提供縣市、鄉鎮或村里等地方

政府建設經費。 

12、賭博：聚眾賭博，並期約於候選人當選後贏得數倍賭金。 

13、捐助：假借捐助名義，提供廟宇、同鄉會或其他機構、團體等

服裝、活動用品經費。 

14、收購：收購身分證。 

15、交通：提供往返居所地與投票地之交通工具。 

反賄

宣導

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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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獎金：增加薪資或工作獎金。 

17、代繳：代繳稅款或各種違規罰款。 

18、其他：行求、期約或交付其他類型賄賂或不正利益。 

 
 

資料來源：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https://www.tpc.moj.gov.tw/292885/976676/292919/322676/post  

 

 

 

 

 

 

 

 

 

 

 

 

 

 

 

 

 

 

 

 

 

 

 

 

 

https://www.tpc.moj.gov.tw/292885/976676/292919/322676/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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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 人 修 車 ， 怎 可 將 原 廠 零
件 掉 包 ? 

葉雪鵬(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新北市一家汽車修理廠雇用一名陳姓技工為顧客修理汽車，這位

技工修車技術雖然一流，但為人不守本份。某天，一位黃姓女子開著

一輛賓士新型轎車前來他任職的修理廠修車，他就起了歹念，趁老闆

不在時，偷偷地對黃女誆稱：「妳每次到修理廠修車，要花費很多錢，

妳可以將車開到我家裡，我下班後替妳修，價錢至少可以便宜個八

折。」同時交給黃女一張字條，上面寫著自己的名字、電話號碼以及

地址。直性子的黃女聽他說的頭頭是道，便把誆話當真，答應下次車

子有毛病直接找他，可以少支出修車費用。 

    有天，黃女開車時覺得車子的煞車有點不聽使喚，為了安全著想，

在下班時間直接將車開到陳姓技工家裡，陳姓技工正好下班回家，見

著黃女便說：「妳先將車子開進我家車棚內，我吃過飯仔細檢查一下，

該修的會替妳全修好。」黃女聽他言詞合情合理，就放心將車交給他

修理，誰知這一頓飯一吃就是兩個禮拜，期間黃女一連去過他家好幾

次，每次去碰了頭，都是說：「非常抱歉，修車廠裡要修的車輛特別

多，幾乎每天都在加班，抽不出時間替妳修車，過幾天一定會把車修

好！」一天又一天、一週又一週的拖延，直到第三週，車子還是無法

要回來。有一次黃女氣得很想給他一個耳光，消消心頭恨！但仔細一

想，對方是個年青方壯的男人，一個耳光打過去，對方如果反撲，自

法令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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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是個弱女子怎能抵擋？說不定會因此吃了眼前虧，只好將要舉起的

手收回來，再露出笑臉同他周旋，讓對方失去戒心，其實她已決定下

次來的時候，一定要將車子要回來！ 

    這天，黃女事前約好兩位有工夫底子的朋友，並租好一輛拖車，

在萬全的準備下，到陳家便說車子不修了，不容陳姓技工解說，用租

好的拖車將車子拖了就走。但黃女不是將車子拖回家裡，而是直接拖

到賣車公司特約的修理廠，經過廠內的技工仔細檢查，發現車內一些

值錢的原廠零件已被換成雜牌貨，黃女忍無可忍，決心要循司法途徑

討回公道。她請檢驗技工開立估價單，將被調換的零件詳細列出，並

標明這些零件的原廠價格，將這估價單作為附件，具狀向檢察官告訴

陳姓技工侵占，檢察官調查後認定黃女指訴屬實，將陳姓技工提起公

訴。最後被法院以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必須進入監獄吃牢飯。 

    刑法上的侵占罪，依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的規定，是指行

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陳姓技工

以前沒有前科，初次觸犯刑章，在法官的立場來說，己經算是從重量

刑了。 

    不過，這紙判決就被害人黃女看來似乎不盡合理？她認為陳姓技

工是以修車為業，應該論以業務侵占罪才算公道？黃女的說法是偏重

於主觀的看法，刑法上的確有業務上侵占的罪名，規定在刑法第三百

三十六條第二項，法定刑是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九萬

元以下罰金。犯罪的構成要件，必須是從事業務之人侵占業務上所持

有之物，所謂業務，是指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所繼續經營的事務來

說。如果係偶然為之，就不算是業務，陳姓員工在服務的修車廠內為

廠商客戶修車，這是他的業務；他為黃女修車，是私下約定將要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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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子開到他家中，由他在修車廠工作完畢回家後再來修理，這種方式

只是想在正薪之外，另找點外快而已。故法官認定他是普通侵占，是

有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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